
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中应

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书

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

的落实情况，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，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

举如下： 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

1.1 设计简况 

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已经纳入了项目的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

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由于本项目比较简单，未编制环境保护篇章，已经

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。 
表 1  本项目环保措施投资估算和“三同时”验收一览表 

类别 污染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(设施数量、

规模等) 
处理效

果 
投资额

(万元) 完成时间 

废水 生活污水 pH 值、化学需氧量、

氨氮、悬浮物等 化粪池 可达标

排放 
2 与项目同

时完成 

废气 
有机废

气、锅炉

废气 

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、
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

乙酸乙酯等 
RTO、沸石转轮等 可达标

排放 
518 与项目同

时完成 

噪声 生产设备 噪声 各种隔声、吸声、减

震措施等 
可达标

排放 
20 与项目同

时完成 

固废 
危险固废 

废清洗剂、废擦拭抹

布、废胶水、废包装桶

等 

嘉兴市固体废物处置

责任有限公司、浙江

归零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处置 

零排放 
20 与项目同

时完成 

一般废物 废边角料等 外售相关单位综合利

用 零排放 

环境风

险措施 事故应急池等 60 / 

1.2 施工简况 

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已经纳入施工合同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有

充足的保证，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了《浙江欧仁新材料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1 亿平

方米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及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嘉善分

局“嘉环（善）建〔2024〕163 号”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 



1.3 验收过程简况 

本项目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建设完成，6 月 23 日开始调试，浙江欧仁新材

料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0 月启动项目自主验收工作，并委托嘉

兴聚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7~28 日、11 月 3~4 日实施本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。通过开展资料研阅、现场调查，结合“三同时”验

收监测报告，编制了《浙江欧仁新材料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1 亿平方米功能性涂布

复合材料技改项目先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，企业组织相关人员与专家

进行实地查看，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对本项目进行现场验收，形成了《浙江欧

仁新材料有限公司扩建年产 1 亿平方米功能性涂布复合材料技改项目先行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意见》，意见结论为“验收工作组认为该项目符合先行竣工环境保护

验收条件，可以通过环境保护先行竣工验收。”。 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

建设项目设计、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和投诉。 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

环境保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

求梳理如下： 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

  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

本项目初步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，机构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明确；本项目已

具备相应的环境保护规章制度并严格施行。 

(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

企业配备必要的事故应急物资，做好风险防范工作，已编制《浙江欧仁新材

料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（备案编号：330421-2025-150-M）。 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

  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

本项目不涉及到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。 



  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

本项目无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要求。 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

本项目未涉及林地补偿、珍稀动植物保护、区域环境整治、相关外围工程建

设等情况。 

3 后续工作情况 

1、加强环境安全风险防范，制定环境安全风险排查制度，定期开展自查；

规范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。 

2、做好废气治理措施的运行维护，确保稳定达标排放；规范设置各类污染

防治措施的标识标牌；进一步完善危废暂存，规范各类标识标牌；按照一般固废

的暂存要求规范厂区内固废的堆放。 

3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完善竣工环保验收档案资

料，按要求落实后阶段涉及的验收公示等相关工作。 
 
 
 
 
 
 

浙江欧仁新材料有限公司 

2025 年 1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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